
寫該通知時，必須遵照

本註釋的指令及指示，然後將通知送交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存檔。

 
 
 

2. 使用： 
 

表格 1 假如你是因持有一家上市法團 5%或以上的有投票權股份的權益而須作出披露的個人（而並非該上

市法團的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 

表格 2  假如你是因持有上市法團的 5%或以上的有投票權股份的權益而須作出披露的法團。 

表格 3A  假如你正就你本人身為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的上市法團的股份權益作出具報。 

表格 3C  假如你正就你本人身為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的上市法團的債權證權益作出具報。 

表格 3D  假如你正就你本人身為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的上市法團的任何相聯法團的債權證權益作出具報。 

表格 4 假如你是根據該條例第 330(1)或 333(1)條規定須將依據你根據該條例第 329 條所施加的規定而接

獲的資料向聯交所作出具報、或須將依據該條例第 332 條擬備的報告送交聯交所的上市法團。 
 

假如(i)你對你本人身為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的上市法團或其某家相聯法團多於一個類別的股份或債權證持有

權益；或(ii)你對你本人身為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的上市法圑的多於一家相聯法團的股份或債權證持有權益，

請另行使用獨立的表格披露你的權益。這些表格同時備有英文版。 
 
 

“你”、“股份”、“上市法團”及“相聯法團”在表格 3B 及本註釋中的含意 
 

3.  在表格 3B 及本註釋中，“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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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具報的時間 
 

6.  如屬一般註釋 5 中第(i)至(vi)項所指的事件，你必須在你知悉有關事件後的 3 個營業日內作出具報。“營業日”是

指不屬以下任何日子的日子 – 星期六、公眾假日及有黑色暴雨警告或烈風警告的日子。在計算有關期間時，不包

括有關事件發生的當日。 
 
 

7.  如屬首次具報，一般來說你必須在有關事件發生後的 10 個營業日內以本表格 3B 作出具報。然而，假如你在該日

期並不知悉你持有權益或淡倉，你便須在你知悉持有有關權益或淡倉的當日起計的 10 個營業日內作出具報。 
 

將通知送交存檔的期限由你知道構成該事件（例如購入股份或交付股份）的事實的時間開始計算，而非你了

解到該事件引致該條例第 XV 部所指的披露責任的該日。 
 
 

計算出你的權益所佔的百分率水平 
 

8.  表格 3B 方格 31 至 32 要求你註明你持有該相聯法團的股份的權益的百分率水平。在計算時，你需要將你持有權

益的股份總數以其在該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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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你根據證券借貸協議借入股份，或如你因持有、沽出或發行金融文書（包括衍生工具）而具有例如以下的權

利或責任，你便屬於持有“淡倉”： 
 

(i) 你有權要求另一人購入相關股份； 
(ii) 你有責任交付相關股份； 
(iii) 如相關股份價格低於某個水平，你有權向另一人收取款項； 
(iv) 如相關股份價格高於某個水平，你有責任向另一人支付款項；或 
(v) 你具有上文(i)至(iv)項所提述的包含於合約或文書內的任何權利或責任。 

 
 

14.  你被視為透過衍生工具持有權益或淡倉的股份的數目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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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你以表格 3B 作出具報的責任是在生效日期前產生，你可(i)使用線上權益披露系統向聯交所提交本表格 3B；或

(ii)以圖文傳真、郵遞、電子郵件或專人送遞的方式提交緊接在生效日期前可供使用的訂明表格 3B。所有在生效日

期起計 3 個月期間後送交存檔的通知應使用線上權益披露系統提交。 
 
 
 

特定註釋 
 
 

方格 1 請註明引致需作出通知的有關事件的日期（解釋載於一般註釋 5）。 
 

方格 2 如有關事件為一般註釋 5 第(i)至(vi)項所述的事件，而你在有關事件發生的日期之後的某個日期才知悉有關事

件，請在方格 2 註明你知悉觸發申報責任的該事件當日的日期。 
 

如屬首次具報，而你在有關事件發生的日期當日並不知悉你擁有權益或持有淡倉，請在方格 2 註明你知悉你

持有該相聯法團的股份權益的日期。 
 

方格 3 如你在某上市法團的相聯法團持有股份權益，請註明該上市法團的股份代號。你可以在香港交易所網站找到有

關的股份代號。你亦可以從該法團取得你所需的資料。 
 

方格 4 請填上你身為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的上市法團的名稱。 
 

方格 5 請按指示註明該相聯法團的詳細資料。 
至 7 

 
方格 8 請註明你持有權益的股份的類別。某些法團設有多於一種類別的股本，每種類別的股份均具備投票權（例如 A

股及 H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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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閲覧。 
 
如你沒有香港身份證╱護照／中國居民身份證，請在方格 14 選擇“其他”，及在方格 14“香港身份證╱護照

／中國居民身份證號碼”欄提供你的身分證明文件的詳情。 
 

方格 20 如你是法團董事／最高行政人員，請按指示填上詳細資料。請註明在註冊證明書上所顯示的你公司的全名。 
至 27 除非你持有香港商業登記號碼，否則不用填寫方格 23。你應在方格 24 內註明你的註冊成立地點及提供在註冊

證明書上的號碼。假如沒有註冊證明書號碼，請填上“不適用”。你必須在方格 27 內提供電郵地址。在方格 23
至 27 內所輸入的資料，將不會提供予在香港交易所網站的“披露權益”專頁上進行搜尋的公眾人士閲覧。 

 
方格 28 如你是上市法團，請註明你上市的交易所的名稱。 

 
方格 29 如你的母公司是上市法團，請註明你的上市母公司的名稱及其在哪一家交易所上市。如你的母公司在多家交易

所上市，請提供第一上市的交易所的名稱。 
 

方格 30 請註明該有關事件（即引致你需要作出通知的事件）的詳情。如有關事件為一般註釋 5 第(i)至(vi)項所述的事

件，則你在方格 30 內所給予的詳情必須關乎當時所買／賣或涉及的股份 – 而非你已經持有的股份。 
 

“有關事件的簡述”欄 
 

請透過輸入表 1 的代號或從選單選擇代號，註明最切合該有關事件的描述。與你有關連的人士如取得股份的權

益，他們的權益或會被視為你的權益（見上文一般註釋 9）。舉例來說，假如一家由你所控制的公司取得相

聯法團的股份，你應該視有關的股份取得為你本人的股份取得，及使用適當的代號 – 在這情況中，適當的代

號是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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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沒有支付或收取任何價格或代價，或如代價是所獲提供的服務，便應將價格或代價註明為“0”。假如引致需

作出披露的交易涉及你的股份權益性質的改變（例如證券借貸交易）、衍生工具交易或淡倉的改變，便應將

方格 30 內每股的最高價及每股的平均價（場外交易中的每股平均代價及代價的性質）留空，但你可能需要在

方格 34 內披露有關的衍生工具的代價。 
 

如屬首次具報，須在“平均價（每股）”或“平均代價（每股）”欄內就“買／賣或涉及的股份數目＂欄所述的

股份權益所支付的平均價格／代價而提供的詳情，應關乎你緊接在有關事件的日期之前的 4 個月內所支付的平

均價格／代價。同樣地，“代價的性質”欄內有關代價的性質亦應關乎你緊接在有關事件的日期之前的 4 個月

內所支付的代價的性質。 
 

關於代價的性質的代號，請參閱表 3。 
 

如何填寫方格 30 的例子說明 
 

第一個例子就一般註釋 5 第(i)至(vi)項的有關事件作出說明。假設你已擁有該上市法團的相聯法團 4,500,000 股

股份。在 2003 年 12 月 31 日，你（在場外）分別以 800,000 港元及 210,000 港元的代價購入 400,000 股及 100,000
股（所有股份實益持有）。需填入方格 1 的有關事件的日期為“2003 年 12 月 31 日”，而你應該以下述方式填寫

方格 30。 
 

30. 有關事件的詳情 

 有關事件的

簡述 
以前／現時持有股份的

身分 
買／賣或涉

及的股份數

目 

交易的貨

幣 
場內 場外 

 

有關事 
件之前 

 

有關事 
件之後 

最高價（每

股） 
平均價（每

股） 
平均代價

（每股） 
代價的性質 

好倉 填入代號

或雙擊以

下方格 

 * 填入代

號或雙

擊以下

方格 

 填入代

號或雙

擊以下

方格 

* 500,000 港元   2.02 填入代

號或雙

擊以下

方格 

* 

1101 2101 3101 
淡倉 填入代號

或雙擊以

下方格 
 填入代

號或雙

擊以下

方格 

 填入代

號或雙

擊以下

方格 

    

*由於本註釋的空間有限，對有關事件，以前/現時持有股份的身份和代價的性質的描述未能顯示，但這些描述將
會在表格裏顯示出來。 

 
第二個例子就首次具報作出說明。假設你是一名股東，並在 2003 年 9 月 1 日之前已擁有該上市法團的某相聯法

團 4,500,000 股的股份。在 2003 年 12 月 31 日，你獲委任為該上市法團的董事。在 2003 年 9 月 15 日，你（在場

外）分別以 800,000 港元及 210,000 港元的代價購入 400,000 股及 100,000 股相聯法團的股份（所有股份以受託人

身分持有）。需填入方格 1 的有關事件的日期為“2003 年 12 月 31 日”，而你應該以下述方式填寫方格 30。 
 

30. 有關事件的詳情 

 有關事件的

簡述 
以前／現時持有股份的

身分 
買／賣或涉

及的股份數

目 

交易的貨

幣 
場內 場外 

 

有關事 
件之前 

 

有關事 
件之後 

最高價（每

股） 
平均價（每

股） 
平均代價

（每股） 
代價的性質 

好倉 填入代號

或雙擊以

下方格 

 * 填入代

號或雙

擊以下

方格 

 填入代

號或雙

擊以下

方格 

* 500,000 港元   2.02 填入代

號或雙

擊以下

方格 

* 

1705 2301 3101 
淡倉 填入代號

或雙擊以

下方格 
 填入代

號或雙

擊以下

方格 

 填入代

號或雙

擊以下

方格 

    

*由於本註釋的空間有限，對有關事件，以前/現時持有股份的身份和代價的性質的描述未能顯示，但這些描述將
會在表格裏顯示出來。 



表格 3B   
 
 

- 7 - 

 

方格 31 請在欄 2 註明緊接在有關事件之前，你持有權益的有關相聯法團的股份總數，及你持有淡倉（如有）的有關相

聯法團的股份總數。這個數字包括所有共同權益、透過股本衍生工具而持有的權益，及當作持有的權益（見

上文一般註釋 9）。 
 

請在欄 3 註明緊接在有關事件之前，你的權益及淡倉（如有）的百分率數字。上文一般註釋 8 解釋如何計算該

百分率數字。 
 

方格 32 請在欄 2 註明緊接在有關事件之後，你持有權益的有關相聯法團的股份總數，及你持有淡倉（如有）的有關相

聯法團的股份總數。這個數字包括所有共同權益、透過股本衍生工具而持有的權益，及當作持有的權益（見上

文一般註釋 9）。 
 

請在欄 3 註明緊接在有關事件之後，你的權益及淡倉（如有）的百分率數字。上文一般註釋 8 解釋如何計算該

百分率數字。 
 

方格 33 如具報屬首次具報，你便須填寫方格 33。請透過輸入表 2 的代號或使用欄 1 的選單選擇代號，註明最切合你持

有列於方格 32 的股份或淡倉的身分的描述。假如你以一種身分（例如實益擁有人）持有部分權益，及以其他

身分（例如受託人）持有其他權益，請（在不同行列上）使用兩個代號，並在欄 2 內（在不同行列上）註明

以每種身分所持有的股份權益的數量。 
 

方格 34 如今次屬首次具報，你便須提供你透過衍生工具而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的詳情。 
 

如今次並非首次具報，你只須提供有關事件所涉及的股份的詳情。 
 

不論是屬於何種情況，請透過輸入表 4 的代號或使用欄 2 的選單選擇代號，註明最能切合那些衍生工具的描

述。 
 

如衍生工具的任何一方可以選擇是否以現金或實物 交 付 方 式 進 行 交 收 ， 那 麼 你 便 應 視 該 衍 生 工 具 為

以 實 物 交 收 的 衍 生 工 具 。  
 

假如你持有期權，請在“行權期限開始”欄內註明該期權可行使的最早日期，及在“行權期限結束”欄內註

明任何期權可以行使的最後日期。假如你有另一類衍生工具，請 在 “行權期限結束”欄 內註明其到期日。 
 

請在“股份數目”欄內註明你從衍生工具獲得權益（或淡倉）的股份的數目。一般註釋 14 解釋有關的計算方

法。假如你持有多於一項屬於同一類別的衍生工具，請 將 它 們 加 起 來 ，並在“股份數目”欄內填上有關的

總數（在同一行列上）。假如你持有多於一項屬於不同類別的衍生工具，請使用 2 個或以上的代號（在不同

行列上）及在“股份數目”欄內（在不同行列上）註明每個類別的衍生工具所涉及的股份的數目。 
 

關於衍生工具類別的代號，請參閱表 4。 
 

由相聯法團所授予的衍生工具 
 
如該衍生工具是由相聯法團所授予給你的，而有關事件乃屬於以下其中一項，你便須在方格 34 內分行 填寫

有關該股本衍生工具的詳情： 
 

(i)  授予衍生工具或衍生工具下的權利 – 那麼你便應在“授予價格”欄註明就衍生工具或衍生工具下的權

利的授予所支付或收取的每股價格，或所給予或收取的每股代價。 
(ii) 行使衍生工具下的權利 – 那麼你便應在“行使價格”欄註明在行使衍生工具下的權利時所支付或收取

的每股價格，或所給予或收取的每股代價。 
(iii) 轉讓衍生工具或衍生工具下的權利 – 那麼你便應在“轉讓價格”欄註明在轉讓衍生工具或衍生工具下

的權利時所支付或收取的每股價格，或所給予或收取的每股代價。 
 

如沒有支付或收取任何價格，或沒有給予或收取任何代價，你便應在適用於你的欄內填入“0”。 
 

如衍生工具是由相聯法團授予一般註釋 9 所述的任何人士，而有關事件乃屬於該等衍生工具的授予、該等衍

生工具下的權利的行使或該等衍生工具的轉讓，你便須提供前段所述的詳情。 
 

方格 35 假如你的配偶（或未滿 18 歲的子女）持有同一相聯法團的股份的權益，則你的配偶的權益／你的子女的權益

會被視為你的權益。在填寫方格 31 及 32 時，亦須顧及到該等權益的詳情。 
 

如今次屬初次具報，而你的配偶／子女持有該相聯法團的股份，你便須填方格 35。請在方格 3 5 內註明配偶

（或未滿 18 歲的子女）的姓名、地址及你透過你的配偶（或未滿 18 歲的子女）而持有權益的股份數目。請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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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架構及持股量： 

 
 
 
 
 
 
 
 
 
 
 
 
 
 
 
 
 
 
 
 
 
 
 
 
 
 
 
 
 
 
 

 
上述例子在方格 36 內的記項將會如下表所示： 

 
36.  有關由董事所控制的法團的權益的進一步資料 

 
受控法團的名稱 地址及註冊成立地點 控權人士的姓名 

或名稱 
控制 
百分率

% 

直接 
權益 
（Y／

N） 

股份數目 

好倉 淡倉 

ABC（香港）有限公

司 
香港柴灣王氏工業大廈 26
樓 1 室（香港） 

王堅廷 100% N 900  

DEF（香港）有限公

司 
香港柴灣王氏工業大廈 26
樓 1 室（香港） 

ABC (香港)有限公司 51% N 900  

王氏工業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王氏工業大廈 26
樓 1 室（百慕達） 

DEF (香港)有限公司 65% Y 900  

王氏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 
香港柴灣王氏工業大廈 26
樓 1 室（英屬處女群島） 

王氏工業有限公司 100% Y 900  

 
請注意，就 XYZ 有限公司股份的權益無需在本表格 3B 內加以披露，因為導致須作出披露的事件並非一項首

次具報。如導致須作出披露的事件是王先生獲委任為 XYZ 有限公司的董事，則屬於一項首次具報，並需就其

身為董事的上市法團的所有股份權益，及其就任何相聯法團的權益作出披露。在披露該等權益時，應分別使用

兩種不同的表格（表格 3A 及 3B）。 
 

方格 37 假如你與另一人共同持有有關相聯法團的股份的權益，則你們兩人均會被視為對所有共同持有的股份擁有權

益。在填寫方格 31 及 32 時，亦須顧及到該等權益的詳情。 
 

如今次屬初次具報，而你與另一人共同持有有關的相聯法團的股份的權益，你便須填寫方格 37。請註明與你

共同持有股份權益的人的姓名或名稱、地址及其持有權益的股份的數目。 
 

王堅廷先生 

（XYZ 有限公司董事）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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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次並非初次具報，你只須在你與另一人共同持有權益的股份涉及有關事件的情況下，提供有關詳情。請

註明與你共同持有股份權益的人的姓名或名稱、其地址及有關事件所涉及、其持有權益的股份的數目。 
 

同一原則適用於共同持有的淡倉。 
 

方格 38 假如你是信託的受託人、信託的受益人，或假如你是酌情信託的“成立人”（例如，你安排成立某酌情信託或

將資產注入其中），及可以影響受託人如何行使其酌情權，則你會被視為擁有該信託持有權益的所有該相聯

法團股份的權益（或淡倉）。在填寫方格 31 及 32 時，亦須顧及到該權益的詳情。復歸權益或剩餘權益，及

被動受託人的權益可不予理會。 
 

如今次屬初次具報，而你透過信託持有某相聯法團的股份的權益，你便須填寫方格 38。假如你不希望公開擁

有股份權益的信託的名稱及其地址，你可以無需在欄 1 及 2 內註明有關的資料。請透過輸入表 5 的代號或使用

欄 3 的選單選擇代號，註明最切合你就該信託而言的身分的描述。請在欄 4（及 5）註明該信託持有權益（淡

倉）的股份的數目。 
 

如今次並非初次具報，你只須在你透過某信託持有權益的股份涉及有關事件的情況下，提供有關詳情。請註

明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的信託的名稱、其地址及有關事件所涉及、該信託持有權益的股份的數目。 
 

關於與信託有關的身分的代號，請參閱表 5。 
 

方格 39 請提供任何補充資料。舉例而言，如你選擇代號 1113（任何其他事件）、代號 1213（任何其他事件）、代號

1316（任何其他事件）、代號 1403（任何其他事件）、代號 1503（任何其他事件）、代號 1702（為移除舊資料

而將通知送交存檔）、代號 1710（自願披露）或代號 1711（其他），請提供有關事件的描述；如你選擇代號

2501，請提供身份；如你選擇代號 4104 或 4108，請提供衍生工具的類別。 
 
 本方格的字數上限為 500。 

 
方格 40 如本表格 3B 是過往呈交的表格的修訂本，請勾選此方格，及填入你擬修訂的表格的編號／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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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第 1 層） 

代號 
（第 2 層）  

代號 
（第 3 層） 

事件的描述（方格 30） 
 

 1210  在先舊後新配售中發行了新股份  

 1213  任何其他事件（你必須在補充資料方格簡述有關事件） 

(130)   你的股份權益的性質有所改變，原因是： 

 1301  股份已交付給你，及你先前並無就購入有關股份作出具報    

 1302  你已就出售你持有權益的股份訂立協議 
 1303  你已行使股本衍生工具下的股份的權利 
 1304  在股本衍生工具下的股份的權利已針對你而行使 
 1305  你已向合資格借出人以外的人提供股份權益作為保證 
 1306  你向合資格借出人以外的人提供作為保證的股份權益已獲解除 
 

1307 
 你已採取步驟以執行股份的保證權益或持有作為保證的有關股份的權利，及

你不是合資格借出人 
 

1308 
 有關方面已採取步驟以針對你執行股份的保證權益或持有作為保證的股份的

權利 
 1309  你是遺囑的受益人，及遺囑執行人已將股份轉移給你 
 1310  你是信託的受益人，及受託人已將股份轉移給你 
 1311  你已向同意借入股份的人交付股份 
 1312  你借出的股份已交還給你 
 1313  你已根據證券借貸協議借出股份 
 1314  你已收回某證券借貸協議下的股份 
 1315  你已就你繼續持有的股份作出信託聲明 
 1316  任何其他事件（你必須在補充資料方格簡述有關事件） 

(140)   你變為持有股份的淡倉，或你持有淡倉的股份的數目有所上升，原因是：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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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代價的性質的代號 
 

代號 
 

場外交易的代價的描述（方格 30） 
 

3101 現金 

3102 現金以外的資產 

3103 交還股份／債權證的權利 

3104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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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衍生工具類別的代號 
 

代號 
 

常見衍生工具類別（方格 34） 
 

 上市衍生工具 
4101 以實物交收 

4102 以現金交收 

4103 可轉換文書 

4104 其他（你必須在補充資料方格簡述衍生工具類別） 

 非上市衍生工具 
4105 以實物交收 

4106 以現金交收 

4107 可轉換文書 

4108 其他（你必須在補充資料方格簡述衍生工具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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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